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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先
濕
戀
戀
母
河

、\、

曾
文
溪
峽
路
闖
天
關

曾
文
溪
自
阿
里
山
脈
的
水
山
一
路
進
遷
而

下
，
大
部
分
行
經
區
域
都
在
台
南
縣
。
台
南
縣
的
地

形
，
根
據
各
家
地
理
學
者
的
研
究
，
大
致
可
以
分
為

三
大
區.. 

東
邊
為
山
區
，
即
阿
里
山
山
脈
;
中
部
為

丘
陵
區
，
正
是
以
曾
文
溪
為
界
，
北
為
嘉
義
丘
陵
，

南
為
新
化
丘
陵
;
西
邊
則
為
平
原
區
，
亦
即
嘉
南
平

原
。

在
曾
文
溪
的
上
游
山
區
，
它
從
海
拔
二
千
六

百
O
九
公
尺
處
發
源
，
經
達
邦
社
、
薩
匹
基
社
和
塔

克
布
央
社
而
下
，
河
谷
幾
乎
都
呈
峽
谷
地
形
，
河
床

甚
狹
，
高
位
段
丘
十
分
明
顯
，
而
低
位
段
丘
則
規
模

甚
小
。
起
先
為
縱
谷
，
但
到
了
大
埔
谷
附
近
即
成
橫

谷
，
流
路
亦
為
東
西
向
。

在
中
游
部
分
，
可
分
為
三
段
。
第
一
段
是
大

埔
谷
盆
地
，
也
就
是
曾
文
水
庫
興
建
的
地
方
。
大
埔

可

a
v曾
文
溪
上
游
美
麗
的
山
光
水
色
。
(
成
功
大
學
水
利
系
提

供
)

40 心 辦伽



岩性

碌石砂土

際石砂黏土

鬆軟之泥質砂岩及泥岩

灰色頁岩及砂質頁岩

灰色砂岩為主夾頁岩

青灰色塊狀砂質頁岩

塊狀灰色細粒泥質砂岩

灰色砂岩及青黑色頁岩薄互層

深灰色頁岩夾薄砂岩及泥岩

地

沖積層
第四紀近代

階地堆積層
更新代

頭稱山層

錦水頁岩

大窩細砂岩

第三紀上新世十六份頁岩

中新世 關刀山砂岩

南莊層

達邦層

層厚度 (m) !地質時代

500 
900 

200---320 

350---800 

1000---13000 

800 

2 
婉
蜓
曲
流
遠
，
山
走

資料來源:曾文溪流城水污染防治規劃總報告

谷
盆
地
可
能
是
縱
谷
部
分
的
侵
蝕
盆
地
，
惟
亦
可
能
是
地

溝
盆
地
，
因
為
盆
地
的
兩
側
都
有
斷
層
線
通
過
，
且
盆
地

中
的
堆
積
層
比
兩
側
的
堆
積
層
還
新

。

溪
流
至
此
，
流
路

漸
寬
，
形
成
廣
大
的
谷
盆
地
。

但
往
下
游
至
東
西
兩
烏
山

嶺
山
脈
之
間
時
，
流
路
又
成
峽
谷
，
至
玉
井
谷
盆
地
之

前
，
則
呈
縱
谷
地
形
。

第
二
段
是
玉
井
谷
盆
地
。

它
位
在
大
埔
地
溝
中
，
是

一
處
山
間
的
沖
積
平
原
，
呈
長
方
形
，
長
約
十

三
公
里
，

寬
約
二
公
里
。

玉
井
谷
盆
地
主
要
是
因
為
地
溝
狀
陷
落
與

河
蝕
的
側
切
作
用
所
形
成
，
可
分
成
三
個
高
度
分
別
為
八

十
公
尺
、
七
十
公
尺
與
六
十
公
尺
的
段
丘
面
;
段
丘
之

間
，
以
五
公
尺
的
段
丘
崖
隔
開
。

但
最
上
段
部
分
，
則
呈

緩
坡
面
，
與
山
地
相
連
。
後
掘
溪
亦
在
這
個
玉
井
谷
盆
地

的
西
邊
，
與
曾
文
溪
本
流
的
大
埔
溪
合
流
。

第
三
段
是
大
內
段
丘
群
。
它
在
玉
井
谷
盆
地
至
新
化

丘
陵
的
西
緣
，
由
曲
流
所
形
成
，
為
滑
走
坡
面
段
丘
，
往

.... 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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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走
馬
瀨
農
場
附
近
之
河
道

，
仍
屬
中
下
游

，
河
床
為
爍
石

，

平
常
水
流
欄
蓄
在
曾
文
水
庫
內

，

基
流
量
不
多
。

學
水
利
系
提
供
)

(成
功
大

... 4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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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時
文
漢
戀
戀
母
河
. ‘. 、、 i

、'_、‘蚵. ...，.. ~--﹒‘A 
丸...，.........，.

。
曾
文
水
庫
下
游
楠
西
段
附
近
河
道
河
床
為
岩
石

，

左
岸
為
山

壁
。
(
成
功
大
學
水
利
系
提
供
)

往
在
五
、
六
段
以
上
，
而
其
段
丘
數
目
之
多
，
段
丘
面
之

廣
大
，
在
台
灣
的
各
溪
谷
中
獨
佔
鱉
頭

。

玉
井
谷
盆
地
以

下
，
曾
文
溪
呈
橫
谷
地
形
，
到
新
化
丘
陵
的
西
邊
，
再
與

菜
寮
溪
合
流
。

在
下
游
部
分
，
從
丘
陵
地
帶
進
入
嘉
南
平
原
，
它
的

長
度
約
有
四
十
七
公
里
，
既
未
形
成
沖
積
扇
，
亦
未
再
分

出
支
流
，
這

一
點
和
濁
水
溪
等
其
他
溪
流
很
不

一
樣
，
而

原
因
則
在
於
'
嘉
南
平
原
和
丘
陵
地
帶

並
未
存
在
能
夠
形

成
沖
積
扇
的
斷
層
。

嘉
南
平
原
北
起
北
港
溪
以
南
，
南
至
高
雄
鳳
山
附

近
，
縱
長
約

一
百
四
十
五
公
里
，
而
曾
文
溪
幾
乎
就
在
這

嘉
南
平
原
的
中
央
部
分
，
此
處
的
寬
度
約
三
十
公
里

。

嘉

南
平
原
屬
於
幼
年
期
的
海
岸
平
原
，
由
於
地
盤
曾
經
長
期

緩
慢
上
升
，
也
稱
為
「
隆
起
性
平
原
」
;
而
曾
文
溪
等
河

舟 、(:':~~;~且，♂
、‘三抖，志，
、 、‘一一

、
:~- " '..泊

, 司司戶 、 一 4...;,.‘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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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所
挾
帶
的
大
量
泥
砂
'
陸
續
淤
積
在
出
海
口
及
其
兩
側
地
帶
，
因
此
平
原
也
還
在
向
西
擴
張
。

而
林
朝
槃
氏
指
出
，
流
經
嘉
南
平
原
的
河
系
，
流
路
約
可
分
為
兩
種
形
態

。
一
類
發
源
於
東
方
山

地
，
在
山
中
分
出
許
多
支
流
，
彙
集
了
廣
大
區
域
的
水
流
，
水

量
豐
富
，
流
經
嘉
南
平
原
入
海

。

曾
文
溪

即
屬
此
類
。

由
於
它
的
集
水
面
積
大
，
每
遇

一蒙
雨
，
有
時
會
發
生
洪
水
氾
濫
。

這
類
溪
流
，
在
山
地
或
丘

陵
地
帶
，
呈
顯
著
的
「
掘
鑿
曲
流
行
但
如
一
旦
進
入
平
原
，
流
路
的
彎
曲
度
變
小
，
概
呈
直
線
狀

。

山
區
的
曲
流
，
因
受
兩
旁
河
谷
的
限
制
，
難
以
自
由
流
動
，
稱
為
「
谷
曲
流

」
o

「
掘
鑿
曲
流
行
就

是
谷
曲
流
的

一
種
。

由
於
地
盤
上
升
，
遂
形
成
河
水
相
對
向
下
蝕
刻
的

「
回
春
作
用
于
蝕
刻
作
用
往
往
至

岩
盤
而
止
，
這
樣
的
景
觀
就
是
掘
鑿
曲
流

。

但
如
地
盤
未
再
變
動
，
則
掘
鑿
曲
流
又
會
因
為
側
蝕
作
用
，

形
成
兩
側
不
對
稱
的
「
成
育
曲
流
」
。

這
兩
種
曲
流
的
形
態
，
在
曾
文
溪
及
其
支
流
的
上
游
和
中
游
都
頗
為
常
見

。

枝
榮
葉
茂
水
脈
族
繁

曾
文
溪
發
源
於
阿
里
山
山
脈
西
南
的
水
山
，
至
台
南
縣
七
股
鄉
九
塊
寮
與
台
南
市
安
南
區
土
城
子
之

間
入
海
，
長
一
百
三
十
八
點
四
七
公
里
，
流
域
面
積
約
一
千

一
百
七
十
七
平
方
公
里

。

河
流
的
寬
度
，
上

游
約
二
百
公
尺
，
中
游
約
九
百
公
尺
，
到
了
下
游
則
約

一
千
三
百
公
尺
。

曾
文
溪
和
它
的
直
系
、
旁
系
的
家
族
頗
為
龐
大
，
大
有
族
繁
不
及
備
載
之
概

。

它
主
要
的
支
流
有
大

~ 45 

2 
婉
蜓
曲
流
遠
山

走

v 
主j

\、



曾
文
溪
戀
戀
母
河

' 
、 、

﹒ 、、....、
'♂ j 

v 
46 

埔
溪
、
後
掘
溪
、
菜
寮
溪
和
官
田
溪
等
四
條
，
惟
大
埔
溪
亦
是
曾
文
溪
本
流
的
上
游

。

各
支
流
及
本
流
中
下
游
所
屬
的
支
流
，
概
要
如
下
.. 

一
、
本
流
中
下
游
的
支
流
有
北
勢
溪
、

二
重
溪
、
頭
社
溪
、
嗔
哩

研
南
溪
、
燒
灰
溪
、
嗚
頭
溪
、

瞋
哩
問
北
溪
、
內
宵
里
溪
、
口
宵
里
溪
、
劉
陳
尾
溪
。

辦恥

一
一、
大
埔
溪
的
支
流
，
在
嘉
義
縣
境
的
有
蕃
社
北
溪
、
火
燒
寮
溪
、
毛
乳
巷
溪
、

三
腳
南
溪
、
石
公

溪
、
長
枝
溪
、
紅
花
園
溪
、
凍
子
腳
溪
、
食
水
溪
、
牛
舌
埔
溪
、
馬
頭
溪
、
草
山
溪
、
番
子
溪
、
角
溪
、

草
蘭
溪
、
黃
口
境
溪
、
都
雅
芝
溪
、
大
保
顛
南
溪
、
大
保
顛
北
溪
、
達
邦
溪
、
沙
米
糞
溪

。

在
台
南
縣
境

的
則
有
後
旦
溪
、
斗
六
溪
、
鹿
陶
溪
、
新
寮
溪
、
灣
潭
溪
、
油
車
溪
、
頂
湖
南
溪
、
主
萊
宅
溪
、
游
尿

溪
、
密
枝
溪
、
中
坎
頭
溪
、
蕃
社
南
溪
。

三
、
後
掘
溪
的
分
流
有
內
坑
溪
、
牛
桐
溪
、
石
碑
溪
、
四
埔
溪
、
鹽
水
坑
溪
、
南
寮
溪

o

四
、
菜
寮
溪
的
分
流
有
牛
祠
埔
溪
、
呼
尾
坑
溪
、
煩
店
溪
、
頭
前
溪
、
埔
充
坑
溪
、
風
吹
嶺
溪
、
苦

口
坑
、
芋
認
溪
。

此
外
，
菜
寮
溪
流
經
三
重
溪
村
落
時
亦
名
三
重
溪
，
不
算
支
流
。

而
且
，
芋
麵
溪
在
左

鎮
的
南
方
又
分
出
東
、
南
兩
支
流
，
東
為
中
坑
溪
，
分
流
包
括
大
坑
溝
、
蜂
巢
坑
溝
、
半
天
橋
溪
、
中
坑

溪
、
坑
口
溪
、
南
庄
溪
、
菁
埔
寮
溪
、
八
刀
水
崙
溪
;
南
為
岡
子
林
溪
，
支
流
有
水
流
東
溪
、
瑚
殼
歧
、
字

寮
溪
(
亦
稱
二
寮
溪
)
、
大
股
溝
、
鹽
水
溪
、
紅
水
泉
溪
。

五
、
官
田
溪
的
上
游
，
經
嘉
南
農
田
水
利
會
修
築
堤
喔
，
設
立
烏
山
頭
水
庫
，
堤
題
之
內
的
各
支
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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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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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成
為
水
庫
的

一
部
分
，
而
在
堤
堪
外
的
分
流
，
則

有
交
力
林
溪
、
六
雙
溪
及
官
田
溪

。

流
域
水
庫
的
自
文
最
大

曾
文
溪
流
域
共
有
四
座
水
庫
，
其
中
曾
文
水
庫

位
在
曾
文
溪
上
游
的
大
埔
溪
谷
，
其
他
三
座
水
庫
都

位
在
曾
文
溪
的
重
要
支
流
上
，
例
如
，
烏
山
頭
水
庫

位
在
官
田
溪
上
游
，
南
化
水
庫
在
後
掘
溪
，
而
鏡
面

水
庫
則
位
在
菜
寮
溪
上
游
。

這
四
座
水
庫
，
都
為
嘉
南
平
原
的
公
共
給
水
、

工
業
用
水
與
農
業
灌
溉
用
水
，
作
出
重
要
貢
獻
，
在

台
灣
水
利
開
發
史
上
都
有
其
重
要
地
位
;
其
中
，
烏

山
頭
水
庫
是
日
據
時
期
台
灣
西
部
平
原
最
大
的
水

庫
;
而
曾
文
水
庫
則
是
迄
今
是
台
灣
最
大
的
水
庫
，

。
初
春
的
早
晨
遠
眺
曾
文
水
庫
大
壩

，

水
色
煙
霧
迷
濛

'

口
刃
有

一
番
風
景
。
(
成
功
大
學
水
利
系
提
供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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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烏
山
頭
水
庫
，

民
國
十
九
年
完
工
，
為
光
復
前
完
工
而
僅
次
於
日
月
潭
容
量
第
二
大
之
水
庫
。
目
前
容
量
排
名
全
台
灣
第

九
。
當
時
主
要
標
的
為
農
田
灌
溉

'

灌
溉
面
積
最
高
的
自
達
十
四
萬
公
頃

，
其
嘉
南
大

圳
之
南
北
幹
線
全
台
聞
名
，
為
當
時
小

孩
嬉
戲
、
玩
水
之
好
所
在
。
時
至
今
日

，

除
農
田
灌
溉
外

，
兼
具
公
共
給
水
之
功
能
。
此
水
庫
為
一
離
槽
水
庫

，
主
要
引
水

來
源
為
曾
、
文
淚
。
(
成
功
大
學
水
利
系
提
供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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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且
也
是
台
灣
南
部
最
重
要
的
水
庫
;
至
於
南
化
水
庫
，
乃
是
台
灣
所
有
以
公
共
給
水
為
單

一
目
標
的
水

庫
中
，
最
大
的
一
座
。

以
下
我
們
將
分
別
加
以
敘
述
.. 

轉枷

烏
山
頭
水
庫

一
九
一
九
年
，
日
本
的
台
灣
總
督
府
土
木
局
，
委
由
技
師
八
由
與
一
，
研
究
嘉
南
平
原
的
灌
溉
計

畫
，
並
展
開
規
畫
。

經
八
田
技
師
實
地
調
查
及
測
量
的
結
果
，
他
計
畫
在
台
南
廳
六
甲
支
廳
的
轄
區
內
、
曾
文
溪
支
流
官

個
溪
(
現
名
官
田
溪
)
的
上
游
，
建
筑
木

一
座
大
規
模
的
蓄
水
池
，
這
也
就
是
後
來
大
家
所
熟
知
的
「
烏
山

頭
水
庫
」
。

也
是
一
九
一
九
年
，
「
公
共
埠
圳
官
個
溪
組
合
」
宣
告
正
式
成
立
，
而
八
田
技
師
則
擔
任
烏
山
頭
工

務
所
所
長
兼
監
督
及
工
務
課
長
，
統
籌
烏
山
頭
水
庫
的
建
設
工
程

。

烏
山
頭
水
庫
是
利
用
台
南
縣
官
田
鄉
、
六
甲
鄉
、
大
內
鄉
及
東
山
鄉
間
的
低
霍
谷
地
，
作
為
集
水

區
，
並
在
官
個
溪
上
游
的
烏
山
頭
，
堵
塞
河
流
，
財
蓄
宮
田
溪
的
雨
水
，
形
成

一
座
大
型
的
人
工
防
水

池
，
同
時
興
建
給
水
設
備
。

烏
山
頭
水
庫
不
但
要
截
取
官
個
溪
的
河
水
，
而
且
還
伸
長
手
臂
，
要
直
接
向
曾
文
溪
討
水

。

八
田
技

師
在
曾
文
溪
上
游
的
大
埔
溪
北
岸
，
也
就
是
新
化
郡
楠
西
庄
的

主
萊
宅
，
興
建
一
座
取
水
間
門
;
再
開
鑿

一
條
取
水
隧
道
，
連
接
取
水
口
，
貫
穿
烏
山
嶺
，
把
曾
文
溪
的
河
水
，
經
由
這
條
烏
山
嶺
引
水
隧
道
，
引



到
烏
山
頭
的
集
水
區
。

這
條
引
水
隧
道
，
穿
越
烏
山
嶺
，
越
過
新
營
郡
的
番
社
莊
下
南
勢
，
到
的
目
文
郡
六

甲
庄
的
大
丘
園
邊
界
，
進
入
曾
文
溪
四
大
支
流
之
一
的
官
個
溪
上
游

。

為
了
攔
截
這
些
豐
沛
的
河
水
，
當
局
在
烏
山
頭
興
築

一
條
壇
堤
，
正
好
堵
住
缺
口
，
形
成

一
座
大
水

庫
。

當
時
工
務
部
門
採
用
了
當
時
在
東
亞
尚
屬
首
見
的

「
半
水
力
填
充
式
」
工
程
法
，
用
料
絕
大
部
分
是

用
大
石
、

土
石
、
小
石
、
溪
砂
、
黏
土
，
與
土
壞
混
合
，
至
於
混
凝
土
，
則
極
少
使
用

。

一
九
二
0
年

一
月
正
式
開
工
。

施
工
伊
始
，
先
把
壩
址
上
屬
於
第
四
紀
和
第
三
紀
層
的
泥
土
去
除
，

一
共
挖
掉
十
七
萬
立
方
公
尺
。

再
以
火
車
從
二
十
公
里
外
的
大
內
鄉
石
仔
瀨
曾
文
溪
底
，
搬
來
石
際
、
土

砂
與
黏
土
所
混
成
的
工
料
，
堆
放
在
土
堪
堤
位
置
的
兩
側

。

然
後
，
以
四
百
五
十
匹
馬
力
的
腳
筒
，
射
出

強
力
水
柱
，
沖
向
堆
放
在
兩
側
的
混
成
工
料
;
這
一
來
，
只
有
大
石
還
能
留
住
，
其
他
的
中
石

、

小
石

、

砂
碟
、
小
砂
和
黏
土
就
都
向
中
央
流
入
，
而
最
中
央
的
部
分
，
乃
是
含
有
微
粒
黏
土
的
濁
水
，
黏
土
沈
澱

後
可
形
成
中
心
黏
土
壁
。

這
種
「
濕
式
土
堪
堤
工
法
」
'
和
以
往
習
見
的
「
乾
式
土
堪
堤
工
法
」
'

截
然
不
同
。

經
過
長
達
十
年
的
興
建
，
包
括
士
壩
壇
堤
、
溢
洪
道

、

東
口
取
水
口
、
烏
山
嶺
取
水
隧
道
及
送
水
工

程
在
內
，
烏
山
頭
水
庫
終
在

一
九
三
0
年
完
成
，
灌
溉
面
積
廣
達
十
四
萬
公
頃

。

它
的
集
水
面
積
有
五
十

八
平
方
公
里
，
滿
水
面
積
約
十
平
方
公
里
，
有
效
蓄
水
量
一
億
四
千
八
百
五
十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水
深

三
十

二
公
尺
，
原
先
位
在
谷
地
的

二
十
多
座
小
山
峰
，
如
今
都
成
為
潭
面
上
的
小
島
，
流
彎
岸
曲
，
從
上
空
俯

唱唱5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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轍
，
枝
錯
幹
杖
，
有
如
珊
瑚
'
所
以
亦
稱

「珊
瑚
潭
」
。

它
的
半
水
力
式
土
壩
，
壩
頂
長

一
千
二
百
七
十
三
公
尺
，
高
五
十
六
公
尺
，
頂
寬
九
公
尺
，
壩
底
寬

三
百
零
三
公
尺
。

洪
水
的
宣
洩
'
係
採
自
然
溢
流
的
陡
槽
式
溢
洪
道
，
最
大
溢
洪
量
每
秒

一
千
五
百
立
方

..... 

公
尺
。

鳥
山
頭
淤
沙
量
漸
增

不
過
，
烏
山
頭
水
庫
的
淤
積
也
超
過
估
計
，
為
求
補
救
因
為
淤
沙
所
減
少
的
水
庫
容
量
，
管
理
單
位

遂
以
活
動
插
板
式
的
結
構
，
將
溢
洪
道
的
溢
流
口
，
從
標
高
五
十
八
點

一
八
公
尺
提
高
至
六
十
點
六
0
公

尺
。
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底
曾
文
水
庫
完
成
後
，
即
與
烏
山
頭
水
庫
串
聯
營
運
，
使
得
嘉
南
平
原

三
年
一
作
的

得
以
增
為
兩
作
，
非
但
解
決
了
嘉
南
地
區
灌
溉
缺
水
的
困
擾
，
更
增
加
了
生
產

。

然
而
，
為
了
減
輕
烏
山

頭
水
庫
壩
體
的
負
荷
，
次
年
就
把
溢
流
口
的
活
動
插
板
拆
掉

。

民
圓
八
十
年
的
統
計
，
烏
山
頭
水
庫
的
有
效
容
量
只
剩
八
千

三
百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淤
積
了
將
近
一

半
，
曾
展
開
清
淤
溶
深
的
工
程
，
且
近
年
嘉
南
農
田
水
利
會
亦
全
力
加
強
興
建
防
砂
壩
、
穩
定
管
路
邊
坡

等
水
土
保
持
工
程
，
淤
積
初
步
獲
得
控
制
。

水
質
方
面
，
根
據
民
國
八
十

三
年
二
月
的
量
測
，
係
呈
優
養
狀
態
，
同
年
再
測
則

呈
普
養
狀
態
，
有



好
轉
趨
勢
。

曾
文
水
庫

一
九
三
0
年
，
烏
山
頭
水
庫
完
成
敢
用
，
加
上
濁
水
溪
灌
溉
系
統
也
陸
續
開
闊
，
嘉
南
平
原
上
布
滿

了
南
北
幹
渠
與
分
支
渠
，
使
得
總
灌
溉
面
積
達
到
十
四
萬
九
千
零

二
十

一
公
頃
。

烏
山
頭
水
庫
雖
然
每
年
自
東
口
隧
道
引
曾
文
溪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的
水
量
，
但
區
內
水
田
共
有
七
萬
九

千
七
百
四
十
七
公
頃
，
每
年
種
植
兩
期
水
稻
，
水
量
供
應
仍
然
不
足
，
乃
改
為

三
年

一
次
稻
作
的
輪
灌
方

式
經
營
。

在
此
情
形
下
，
只
有
九
千
九
百
一
十
一
公
頃
的
水
田
每
年
可
種
雙
期
稻
作
或
單
期
稻
作
，
另
外

六
萬
九
千
八
百
三
十
六
公
頃
的
農
田
，
只
能
每

三
年
才
有

一
次
種
植
水
稻
的
機
會

。

這
些
三
年

一
作
的
農

田
，
每
年
有
三
分
之
二
的
面
積
，
必
須
改
種
甘
煎
或
其
他
雜
作
，
否
則
就
要
休
作

。

曾
文
溪
每
年
平
均
流
量
約
為

二
十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烏
山
頭
水
庫
從
曾
文
溪
取
得
的
水
量
，
不
過
只

有
四
分
之
一
而
己
，
如
果
能
在
曾
文
溪
的
主
流
上
建
築
水
庫
大
壩
，
與
烏
山
頭
水
庫
串
聯
營
運
，
則
不
但

可
以
使
原
有
的
農
田
無
需
改
種
其
他
作
物
，
而
且
還
能
增
加
新
灌
區

。

其
次
，
如
果
能
經
由
水
庫
運
轉
，

進
一
步
供
應
公
共
給
水
，
並
利
用
發
電
，
則
將
為
嘉
南
平
原
上
的
城
鄉
建
設
形
成
有
利
因
素

。

早
在
一
九
三
九
年
，
日
本
技
師
八
田
血
二
即
的
目
建
議
，
在
現
今
曾
文
水
庫
大
壩
壩
址
處
的
柳
藤
潭
，

建
築
重
力
式
混
凝
土
壩

一
座
，
壩
高
九
十
五
公
尺
，
蓄
水

量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以
改
善
供
水
。

惟
此
議
因

為
太
平
洋
戰
爭
而
未
有
下
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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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光
復
後
，
此
議
重
提
，
先
後
由
嘉
南
農
田
水
利
會
和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測
量
規
畫
，
民
圓
五
十
五

年
七
月
成
立
曾
文
水
庫
建
設
委
員
會
暨
工
程
局
，
五
十
六
年
開
始
興
建
，
終
在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完
成
。

,... 

曾
文
水
庫
優
養
嚴
重

曾
文
水
庫
為
輾
壓
式
土
石
壩
，
頂
長
四
百
公
尺
，
壩
高
一
百

三
十
三
公
尺
，
有
效
蓄
水
量
為
五
億
九

千
五
百
五
十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滿
水
面
積
十
七
平
方
公
里

。

它
設
有
三
座
弧
形
間
門
分
階
陡
槽
式
溢
洪
道
，

最
大
溢
洪
量
可
達
每
秒
九
千
四
百
七
十
立
方
公
尺
。

曾
文
水
庫
完
成
後
，
就
可
控
制
利
用
曾
文
溪
上
游
集
水
面
積
四
百
八
十

一
平
方
公
里
的
百
分
之
八
十

河
川
流
量
，
也
就
是
曾
文
溪
全
流
域
河
川
流
量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;
每
年
平
均
調
節
水
量
八
億
七
千
多
萬
立

方
公
尺
，
如
扣
除
烏
山
頭
水
庫
原
有
的
引
水
量
近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將
能
增
加
四
億
九
千
多
萬
立
方
公
尺

的
可
靠
水
源
。

民
國
八
十
年
水
資
會
的
統
計
顯

示
，
當
時
水
庫
的
容
量
為
五
億
八
千
三
百
八
十
一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如

以
完
工
時
的
總
容
量
七
億
零
八
百
萬
立
方
公
尺
來
看
，
它
的
淤
積
量
達
到
百
分
之
十
八
。
不

過
，
隨
著
集

水
區
的
水
土
保
持
工
程
陸
續
完
成
，
淤
積
已
獲
相
當
控
制
。

然
而
，
曾
文
水
庫
的
水
質
變
化
也
值
得
加
以
警
惕
，
因
為
緊
鄰
水
庫
的
嘉
義
縣
大
埔
鄉
垃
圾
場
有
滲

出
水
，
而
水
庫
上
越
來
越
多
的
釣
客
前
往
筱
釣
，
餌
料
落
入
水
中
，
都
造
成
直
接
的
汙
染

。
至
於
當
地
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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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
、
檳
榔
園
、
果
園
、
養
雞
場
、
山
葵
園
的
包
括

農
藥
和
肥
料
的
農
業
污
染
，
以
及
遊
憩
區
、
緊
落

的
污
染
都
需
要
加
強
控
制
。
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二
月

和
四
月
的
兩
次
調
查
，
顯
示
水
質
漸
由
普
養
狀
況

轉
成
優
養
狀
況
，
確
有
變
壞
的
趨
勢
。

曾
文
水
庫
是

一
座
多
目
標
的
水
庫
，
不
但

要
灌
溉
，
還
要
能
供
應
公
共
給
水
，
要
能
發
電
，

更
要
蓄
洪
。

發
電
方
面
，
它
的
地
下
發
電
廠
，
裝
設
有

容
量
五
萬
軒
的
發
電
機

一
組
。

在
防
洪
方
面
，

曾
文
溪
下
游
平
原
有
居
民
四
十
萬
人
，
農
田
、
魚

溫
及
工
業
用
地
無
數
，
現
有
的
河
岸
堤
防
，
係
以

一
百
年
的
洪
水
頻
率
計
算
，
能
通
過
每
秒
六
千
八

百
立
方
公
尺
的
洪
峰
流
量
。

而
曾
文
水
庫
及
其
溢

。
曾
文
水
嘩
水
一
頁
、
逐
漸
惡
化
。

供
)

(
成
功
大
學
水
利
系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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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道
，
則
具
有
攔
蓄
與
延
滯
降
低
洪
峰
的
功
能
，
相
當
於

一
百
年
的
洪
水
頻
率
，
更
能
保
障
下
游
的
安

令 ..... 

全
。

南
化
水
庫

南
化
水
庫
位
於
台
南
縣
南
化
鄉
茅
埔
村
附
近
曾
文
溪
的
支
流
後
掘
溪
上
，
在
曾
文
水
庫
南
方
約
十
五

公
里
，
中
有
山
脈
與
之
相
隔
，
集
水
面
積

一
百
零
四
平
方
公
里
，
如
再
加
上
高
雄
縣
甲
仙
鄉
大
田
村
葡
萄

田
及
又
太
仙
莊
一
帶
的
山
區
，
集
水
區
面
積
就
有

一
百
零
八
點
三
平
方
公
里
，
計
畫
滿
水
位
一
百
八
十
公

尺
，
滿
水
面
積
五
百
三
十
七
公
頃
，
總
蓄
水
量
一
億
五
千
八

百
零
五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有
效
容
量

一
億
四
千

九
巨
四
十
六
萬
立
方
公
尺
。

南
化
水
庫
規
章
興
建
之
初
，
以
水
庫
在
後
掘
溪
上
，
故
命
名

為
「
後
掘
水
庫
」
，
但
在
獲
得
核
定
實
施

後
，
即
以
行
政
區
域
屬
南
化
鄉
，
更
名
為
「
南
化
水
庫
」
。

由
於
地
質
的
關
係
'
它
的
大
壩
設
計
為
拱
形
，
也
是
台
灣
第
一
座
拱
形

「
土
石
壩
」
;
水
庫
壩
頂
標

高
一
百
八
十
七
點
五
公
尺
，
壩
頂
長
五
百
零
九
公
尺
，
為
一
中
央
心
層
分
區
滾
壓
土
石
壩

。

它
設
有
斜
塔

式
分
段
取
水
塔
，
以
分
段
取
水
，
溢
洪
糧
為
開
門
控
制
的

U
形
自
由
溢
流
形
式
，
連
接
陡
槽
和
跳
斗
，
最

大
溢
洪
量
可
達
每
秒
四
千
三
百

三
十
二
立
方
公
尺
。

和
曾
文
水
庫
不
同
，
它
的
目
標
十
分
單
純
，
就
是
僅

供
公
共
給
水
而
己
，
是
台
灣
同
類
水
庫
中
最
大
的
一
座
，
每
天
供
水
八
十
萬
噸
。



南
化
水
庫
供
水
吃
重

水
庫
係
自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開
始
興
建
，
民
國
八
十

二
年
七
月
，
南
化
水
庫
的

主
壩
完
工
蓄
水
，
十

一

月
正
式
通
水
，
而
南
化
淨
水
廠
也
同
時
成
立
運
作
，
次
年
六
月
正
式
生
產
公
共
給
水
，
即
開
始
扮
演
台
灣

南
部
公
共
給
水
之
角
色
，
極
為
吃
重
。

於
此
同
時
，
越
域
引
水
工
程
也
接
著
開
始
施
工
，

這
是
因
為
光
靠
南
化
水
庫
集
水
區
供
水
，
仍
有
不

足
，
所
以
另
闢
餒
徑
，
從
附
近
高
屏
溪
上
游
的
旗
山
溪
越
域
引
水

。

這
項
越
域
引
水
設
施
，
包
括
越
域
引
水
隧
道
，
長
度
三
千
零
五
十
四
公
尺
，
直
徑

三
點
六
公
尺
，
和

一
層
樓
差
不
多
，
計
畫
引
水
量
每
秒
三
十
立
方
公
尺
;
又
在
高
雄
縣
甲
仙
鄉
興
建
攔
河
壇
，
擅
長
一
百
二

十
公
尺
，
壇
頂
標
高

二
百
四
十
六
點
五
公
尺

。

到
了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，
歷
經
將
近
七
年
的
施
工
之
後
，
甲
仙
攔
河
堪
終
於
完
工
通
水
，
每
天
增
加
供

水
三
十
萬
噸
，
共
為
八
十
萬
噸
。

南
化
水
庫
越
域
引
水
工
程
，
是
南
化
水
庫
最
後
完
成
的
相
關
工
程
，
甲

仙
攔
河
堪
乃
是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
一
項
。

南
化
水
庫
現
由
台
灣
省
自
來
水
公
司
台
南
六
區
處
管
理
，
甲
仙
攔

河
壇
則
由
經
濟
部
水
利
處
南
區
水
資
源
局
管
理
。

由
於
南
部
地
區
的
水
資
源
日
漸
枯
竭
，
而
南
化
水
庫
又
是
南
部
最
重
要
的
公
共
給
水
來
源
，
所
以
政

府
為
了
未
雨
綱
繆
'
提
出
各
種
解
決
方
案

。
一
方
面
提
出
曾
文
水
庫
越
域
引
水
計
書
丁
打
算
從
高
雄
縣
境

內
的
旗
山
溪
、
著
濃
溪
，
每
天
增
加
供
水
量
六
十
四
萬
噸
;
另

一
方
面
則
提
出
南
化
水
庫
加
高
計
畫
，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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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支
游
戀
戀
母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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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遠
眺
南
化
水
庫

，

風
景
秀
麗

。

南
化
水
庫
於
民
國

/
十
二
年
興
建
完
成

，

集
水
區
面
積
有
一

O
四
平
方
公
里

，

蓄
水
量
約

一
億
五
千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為
台
灣
第
五
大
容
量
之
水
章

，

主
要
槽

的
為
公
共
給
水

。

(
刊的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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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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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文
游
戀
戀
母
河

v 

旗
山
溪
每
天
增
加
供
水
量
六
十
二
萬
噸
。

根
據
經
濟
部
南
區
水
資
源
局
的
規
畫
，
加
高
計
畫
是
將
南
化
水
庫
的
壩
體
加
高

二
十
公
尺
，
預
計
可

以
增
加

一
億
三
千
萬
立
方
公
尺
的
蓄
水
量
，
而
總
蓄
水
量
則
可
達
到
二
億
八
千
萬
立
方
公
尺
。
但
這
個
計

畫
隨
即
受
到
台
南
縣
民
眾
的
強
烈
質
疑
，
認
為
安
全
堪
慮

。

至
於
美
濃
水
庫
興
建
計
畫
，
就
更
不
必
說

了
，
且
不
說
美
濃
居
民
多
次
強
烈
反
對
，
連
總
統
陳
水
扁
當
初
都
許
下
競
選
諾
言
，
保
證
任
內
絕
對
不

建

南
化
水
庫
的
集
水
區
內
，
共
有
大
小
支
流
三
十
六
條
，
與
後
掘
溪
主
流
呈
「
非
」
字
形
的
分
布
，
沖

刷
作
用
盛
行
，
所
以
經
常
因
為
沖
刷
、
掏
挖
造
成
溪
岸
崩
駒
，
淤
積
水
庫
。
此
外
，
根
據
學
者
研
究
，
集

水
區
內
由
於
土
地
利
用
不
當
，
缺
少
水
土
保
持
措
施

。

再
加
上
地
質
不
良
，
也
間
接
造
成
部
分
地
區
崩

明
;
現
場
調
查
顯
示
，
南
化
水
庫
淤
積
最
嚴
重
的
區
域
，
多
在
芒
果
坑
及
前
坑
之
上
游
入
庫
段
，
以
及
水

庫
下
游
之
姜
黃
坑
入
庫
段
。

南
化
水
庫
僅
係
供
公
共
給
水
之
用
，
所
以
水
質
至
關
緊
要

。

以
往
區
內
多
使
用
低
毒
性
農
藥
，
影
響

尚
可
控
制
，
但
近
年
來
種
植
芒
果
者
越
來
越
多
，
農
藥
的
使
用
也
隨
之
大
增
，
必
須
加
強
監
控
。

鏡
面
水
庫
蓄
水
量
少

擁
有
一
個
脫
俗
名
字
的
鏡
面
水
庫
，
和
曾
文
溪
其
他
三
座
大
型
水
庫
相
比
，
只
是
一
面
「
小
鏡
子
?

60 》枷



因
為
它
的
集
水
面
積
只
有
二
點
七
三
平
方
公
里
。

鏡
面
水
庫
位
在
台
南
縣
南
化
鄉
小
崙
村
曾
文
溪
支
流
菜
寮
溪
上

。

當
地
地
廣
人
稀
，
地
理
條
件
不

佳
，
雖
有
三
座
簡
易
水
廠
，
但
水
源
不
足
，
每
年
十
月
至
隔
年
四
月
的
枯
水
期
尤
其
嚴
重
，
所
以
為
了
解

決
該
鄉
的
公
共
給
水
和
農
業
用
水
，
自
六
十
八
年
起
開
始
興
建

。

鏡
面
水
庫
為
混
凝
土
重
力
壩
，
壩
頂
標
高
一
百
四
十
五
公
尺
，
壩
高
三
十
六
公
尺
，
壩
頂
長
度
一
百

二
十
公
尺

，
壩
頂
寬
度
五
公
尺
。

正
常
蓄
水
位
標
高
一
百
四
十
三
公
尺
，
最
高
洪
水
位
標
高

一
百
四
十
四

公
尺
，
滿
水
位
面
積
十
二
點
五
公
頃
，
總
蓄
水
量

一
百
一
十
五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計
畫
有
效
蓄
水
量
九
十
八

萬
七
千
立
方
公
尺
，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測
量
發
現
，
當
時
的
有
效
蓄
水
量
還
剩
八
十
六
萬
九
千
立
方
公
尺

。

鏡
面
水
庫
完
工
之
初
，
一
共
灌
溉
當
地
十
五
點
七
公
頃
的
農
田
，
每
天
供
應
公
共
給
水

二
千
一
百
立

方
公
尺
，
年
供
水
量
七
十
六
萬
六
千
五
百
立
方
公
尺
，
但
現
在
已
不
作
農
業
灌
溉
'
僅
提
供
公
共
給
水
。

純
純
溪
水
慘
遭
抹
黑

和
惡
名
昭
彰
的
鹽
水
溪
、

二
仁
溪
相
比
，
曾
文
溪
的
水
質
顯
然
好
多
了
，
它
並
非
沒
有
汙
染
，
不
過

最
嚴
重
的
汙
染
河
段
，
僅
集
中
於
曾
文
溪
橋
一
帶
，
其
中
仍
有
許
多
應
該
改
進
的
地
方
。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間
，
台
灣
省
環
境
保
護
處
根
據
水
汙
染
防
治
法
中
全
國
水
區
劃
定
、
水
體
分
類

與
水
質
標
準
應
每
五
年
檢
討

一
次
的
規
定
，
委
託
成
功
大
學
等
學
術
單
位
，
針
對
台
灣
省
的
河
川
水
體
分

~ 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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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，
展
開
檢
討
和
修
訂
。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，
根
據
台
灣
省
環
境
保
護
處
對
曾
文
溪
七
個
水
質
監
測
站
，
以
及
環
保
署
對
四
個
水

庫
的
水
質
監
測
，
各
河
段
的
水
質
狀
況
如
下
.. 

發
源
地
至
曾
文
水
庫

>--

此
河
段
為
山
地
，
人
口
稀
少
，
僅
嘉
義
縣
大
埔
鄉
有
較
多
的
居
住
人
口
。
主
要
的
人
為
汙
染
源
，
是

當
地
的
家
庭
汗
水
與
遊
憩
汙
水
、
嘉
義
農
場
和
曾
文
水
庫
的
遊
客
汙
水
;
地
點
則
集
中
在
曾
文
溪
注
入
水

庫
處
、

水
庫
中
點
的
嘉
義
農
場
、

大
壩
附
近
及
其
下
游
至
東
口
之
間
;
時
間
則
集
中
在
假
日
。

至
於
曾
文
水
庫
以
上
的
曾
文
溪
上
游
，
並
未
作
監
測
，
但
在
阿
里
山
鄉
的
特
富
野
部
落
採
集
水
樣
，

發
現
水
溫
為
攝
氏
八
點
二
度
、
溶
氧
量
為
每
公
升
六
點
四
毫
克

、

氫
離
子
濃
度
指
數
六
點
八
，
比
電
導
度

E
N
.以
己
∞
\
約
旦
、
生
化
需
氧
量
(
加
菌
)
每
公
升
零
點
六
三
毫
克
、
生
化
需
氧
量
(
未
加
菌
)
每
公
升
零
點

二
八
毫
克
、
氮
氮
每
公
升
零
點
零

三
五
毫
克
、
總
磷
每
公
升
零
點
零
四
六
毫
克
、
懸
浮
固
體
每
公
升
一
點

零
七
毫
克
。

曾
文
水
庫
最
近
三
年
的
年
平
均
水
質
，
比
電
導
度
為
N
u
u
s
g
\的
5

，
氮
氮
為
每
公
升
零
點
二
二
二
毫

克
、
磷
酸
鹽
為
每
公
升
零
點
零

一
八
毫
克
、
總
磷
為
每
公
升
零
點
零

三
二
毫
克
，
符
合
乙
類
水
質
標
準
。

葉
綠
素
平
均
濃
度
為
每
立
方
公
尺
六
點
六
毫
克
，
屬
於
中
養
狀
況
。

東
口
至
玉
峰
攔
河
堪



這
段
河
段
，
包
括
楠

台灣省 f水腫、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j 公告

西
、
玉
井
和
左
鎮
，
尤
其

是
楠
西
和
玉
井
的
家
庭
汙

水
，
乃
是

主
要
的
汙
染

源
，
但
因
人
口
不
多
，
汙

染
並
不
嚴
重

。

該
河
段
有

走
馬
瀨
、

二
溪
橋
、
山
上

淨
水
場

三
個
水
質
監
測

站
，
現
行
的
水
體
標
準

為

乙
類
水
體
，
除
了
溶
氧
量

外
，
生
化
需
氧
量
、
懸
浮

固
體
及
氮
氮
都
超
出
標

準
'
但
超
出
得
並
不
多
，

近
年
來
水
質
亦
無
明
顯
惡

化
的
情
形
。

該
河
段
的
溶

氧
量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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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類府環境保

護處78年

-- 7 月 1 1 日

78 環 3

丙類 23418 號
1λ且二 ι、
ι，為 仁::t -

曾文溪曾文漢及其支

流，流域面積曾文溪

區 1 ， 176.64 平方
公里，行政區

域包括嘉義縣

之阿里山鄉、

番路鄉、大埔

鄉等之部分，

臺南縣之南化

鄉、楠西鄉、 後掘溪

玉并鄉、左鎮

鄉、大內鄉等
之全部，山上

鄉、東山鄉、 菜寮溪

六甲鄉、官回

鄉、善化鎮、

麻豆鎮、安定

鄉、西港鄉、 烏山頭水庫烏山頭水庫部分

七股鄉等之部

分，臺南市之

安南區部分，

高雄縣之三民番子回埠

鄉部分 。

發源地至曾文溪橋

曾文溪橋至出海口

發源地至曾文溪注入口乙類

乙類

丁類

發源地至會文漢注入口乙類

番子埠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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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升
約
有
七
至
八
毫
克
，
生
化
需
氧
量
則
在
每
公
升

二
至
四
毫
克
之
間
，
氮
氮
約
略
可
維
持
在
每
公
升
一

毫
克
以
下
。

姆"枷

曾
文
溪
橋
段
超
汙
染

至
西
港
大
橋
這
個
河
段
設
有
曾
文
溪
橋
、
麻
善
大
橋
、
西
港
大
橋
等

三
個
水
質
監
測
站
，
卻
也
是
曾

文
溪
污
染
最
嚴
重
的
河
段

。

該
段
的
汙
染
源
，
有
山
上
工
業
區
的
花
窯
排
水
、
台
南
縣
肉
品
市
場
廢
水
、

官
田
地
區
工
廠
廢
水
、
善
化
地
區
生
活
汙
水
、
工
業
及
畜
牧
廢
水
、
西
港
皮
革
廢
水
等
，
水
質
都
不
符
現

行
的
公
告
標
準
'
尤
其
是
氮
氮
與
生
化
需
氧
量
，
在
枯
水
期
都
高
出
標
準
甚
多

。

曾
文
溪
橋
段
至
西
港
大
橋

曾
文
溪
橋

一
帶
，
最
近
十
幾
年
來
，
水
質
明
顯
惡
化
，
比
下
游
的
麻
善
及
西
港
大
橋
還
差
!
尤
其
是

氯
氮
和
生
化
需
氧
量
都
高
出
目
前
的
丙
類
水
質
標
準
甚
多
，
甚
至
連
溶
氧
量
也
無
法
維
持
在
標
準
以
上

。

根
據
監
測
，
曾
文
溪
橋
附
近
的
生
化
需
氧
量
約
在
每
公
升
十

二
毫
克
;
氮
氮
則
每
公
升
十
毫
克
，
民
國
八

十
五
年
時
，
且
還
有
高
達
十
六
毫
克
的
紀
錄
!

西
港
大
橋
至
曾
文
溪
出
海
口

這
一
段
因
為
沒
有
重
大
汙
染
源
排
入
，
加
上
感
潮
海
水
侵
入
稀
釋
，
使
得
水
質
改
善
很
多
，
尤
其
是



國
聖
大
橋
以
下
，
除
了
氮
氮
以
外
，
各
項
水
質
都
符
合
標
準

o

不
過
，
比
電
導
度
卻
因
為
海
水
入
侵
而
嚴

重
偏
高
，
近
年
來

旦
有
越
來
越
高
的
趨
勢
，
顯
示
海
水
的
入
侵
越
來
越
嚴
重

。

這
條
河
段
的
生
化
需
氧
量

約
為
每
公
升
四
毫
克
，
氯
氮
濃
度
每
公
升

二
毫
克
。

後
掘
溪
發
源
地
至
曾
文
溪
注
入
口

後
掘
溪
是
曾
文
溪
最
大
的
支
流
，
南
化
水
庫
就
座
落
在
它
的
中
下
游
，
水
庫
以
下
的
流
量
甚
微

。

學

者
的
調
查
發
現
，
南
化
水
庫
後
掘
溪
與
越
域
引
水
的
旗
山
溪
集
水
區
土
壤
沖
刷
的
情
形
嚴
重
，
導
致
水
中

的
懸
浮
固
體
物
及
總
磷
濃
度
偏
高

。

最
近
三
年
的
優
養
指
標
值
約
在
四
十
四
點

二
至
五
十
九
點
七
之
間
，

已
有
優
養
的
現
象
。

菜
寮
溪
發
源
地
至
曾
文
溪
注
入
口

菜
寮
溪
也
是
曾
文
溪
的
重
要
支
流
，
在
玉
峰
大
橋
設
有
一
水
質
監
測
站
，
各
項
水
質
項
目
都
不
符
標

準
'
自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以
後
，
生
化
需
氧
量
及
氯
氮
即
明
顯
上
升
，
顯
示
人
為
汙
染
的
嚴
重

。

此
地
的
生

化
需
氧
量
每
公
升
約
為
七
毫
克
，
氮
氮
則
為
每
公
升
二
是
克

。

烏
山
頭
水
庫

烏
山
頭
水
庫
的
水
，
大
部
分
引
自
曾
文
水
庫
，
主
要
是
用
作
嘉
南
大
圳
的
灌
溉
水
源
及
公
共
用
水
，

其
優
養
指
標
值
最
近
三
年
內
都
在
四
十
四
點
五
至
五
十
八
點

二
之
間
，
也
有
優
養
化
的
現
象
。

其
餘
的
水

質
項
目
，
除
了
總
磷
濃
度
偏
高
之
外
，
多
能
符
合
目
前
公
告
的
乙
類
標
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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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烏
山
頭
水
庫
大
壩

，
水
庫
集
水
面
積
五
十
八
平
方
公
里

，
目

前
有
效
容
量
約
八
千
萬

立
方
公

尺
。
大
壩

型
式

為
半
水
式

土

壩

，
壩
頂
長
一
二
七
三
公
尺
，
高

度
五

十
六
公
尺
，
頂
寬
九
公

尺
，

壩
底
寬
三

O
三
公
尺
。
(
成
功
大
學
水
利
系
提
供
)

,.... 

番
子
田
埠

番
子
田
埠
位
在
曾
文
溪
橋
與
麻
善
大
橋
之
間
，
水

源
作
為
灌
溉
用
，
平
常
也
會
抽
取
曾
文
溪
的
溪
水

。

不

過
，
由
於
這
裡
是
曾
文
溪
汙
染
最
嚴
重
的
區
域
，
加
上

水
埠
不
大
，
且
緊
鄰
菱
角
田
，
埠
中
累
積
了
大
量
的
營

養
鹽
，
優
養
化
嚴
重
，
水
質
極
差
，
現
已
將
這
裡
劃
為

丁
類
水
體
。

根
據
嘉
南
農
田
水
利
會
民
圓
八
十
八
年
的
監
測
，

氮
氮
每
公
升
高
達
五
點
八
五
毫
克
，
遠
高
於
灌
溉
水
質

標
準
的

一
毫
克
!
硫
酸
鹽
有
時
也
高
於
標
準
。

綜
合
以
上
敘
述
，
總
結
曾
文
溪
各
河
段
的
水
質
情

況.. 

發
源
地
至
二
溪
大
橋
段
，
水
質
介
於
稍
受
汙
染
至

輕
度
汙
染
之
間
;

二
溪
大
橋
至
山
上
水
源
地
，
由
輕
度



汙
染
轉
為
中
度
汙
染
;
曾
文
溪
橋
附
近
，
屬
於
嚴
重
汙
染
;
曾
文
溪
橋
至
西
港
大
橋
段
，
水
質
多
呈
中
度

汙
染
;
西
港
大
橋
至
國
聖
大
橋
段
，
水
質
則
由
中
度
汙
染
轉
為
輕
度
汙
染
。

就
整
個
曾
文
溪
流
域
而
言
，
由
於
河
川
自
淨
的
作
用
，
使
得
曾
文
溪
橋
以
下
的
下
游
水
質
反
比
上
游

為
佳
，
不
過
，
除
了
氮
氮
的
差
異
比
較
明
顯
以
外
，
其
他
水
質
項
目
其
實
相
差
有
限
。
至
於
國
聖
大
橋
以

下
的
水
質
，
則
受
海
水
稀
釋
的
影
響
，
亦
比
上
游
為
佳
，
惜
因
鹽
份
太
重
，
並
不
利
於
使
用

。

廢
水
肆
虐
清
顏
變
色

曾
文
溪
流
域
之
所
以
在
曾
文
溪
橋
附
近
產
生
嚴
重
汙
染
，
顯
示
其
廢
汙
水
處
理
能
力
仍
有
待
改
善

。

流
域
內
的
工
商
業
不
夠
發
達
，
集
水
區
內
人
口
較
多
的
鄉
鎮
，
如
玉
井
鄉
、
官
田
鄉
和
善
化
鎮
，
尚
無
汙
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;
而
工
業
區
部
分
，
僅
官
田
工
業
區
集
體
採
用
二
級
處
理
廢
水
，
加
上
沙
濾
?
效
果
良

好
，
但
山
上
工
業
區
內
的
工
廠
就
各
自
為
政
，
成
為
最
大
的
汙
染
源

。

其
他
如
台
南
縣
肉
品
市
場
、
西
港

鄉
五
洲
皮
革
廠
和
善
化
糖
廠
都
作
二
級
處
理
，
效
果
差
強
人
意
，
惟
官
田
鄉
渡
子
頭
的
地
下
皮
革
廠
，
就

沒
有
處
理
廢
水
的
設
施
了
。

依
照
水
汙
染
防
治
法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的
規
定
，
台
灣
地
面
水
體
的
用
途
分
類
及
其
水
質
標
準
，
在
河

川
、
湖
泊
或
水
庫
部
分
，
依
其
良
鼠
，
共
分
為
甲
、
乙
、
丙
、
丁
、
戊
五
類.. 

甲
類.. 

適
用
於

一
級
公
共
用
水
、
游
泳
，
以
及
乙
、
丙
、
丁
、
戊
各
類
用
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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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類.. 

適
用
於
二
級
公
共
用
水
、
一
級
水
產
用
水
，
以
及
丙
、
丁
、
戊
各
類
用
途

。

內
類.. 

適
用
於
三
級
公
共
用
水
、
二
級
水
產
用
水
、

一
級
工
業
用
水
，
以
及
丁
、
戊
類
用
途

。

丁
類.. 

適
用
於
灌
溉
用
水
、
二
級
工
業
用
水
及
環
境
保
育
。

戊
類.. 

適
用
於
環
境
保
育
最
低
標
準
o

在
各
類
用
途
中
，
公
共
用
水
共
分
三
級
，
一
級
是
消
毒
處
理
後
即
可
供
公
共
給
水
者
;
二
級
是
經
混

凝
、
沈
澱
、
過
濾
、
消
毒
等
一
般
通
用
的
淨
水
方
法
處
理
後
，
可
供
公
共
給
水
者
;
三
級
是
須
經
活
性
碳

吸
附
、
離
子
交
換
、
逆
滲
透
特
殊
處
理
或
高
度
處
理
後
，
可
供
公
共
給
水
者
。
水
產
用
水
共
分
二
級
，
一

級
係
可
用
來
養
殖
鯨
魚
、
香
魚
、
鱷
魚
和
鯨
魚
，

二
級
則
用
來
養
殖
鰱
魚
、
草
魚
及
貝
類
;
工
業
用
水
亦

分
二
級
，
一
級
係
製
造
用
水
，
二
級
則
是
冷
卻
用
水
。

曾
文
溪
及
其
支
流
各
河
段
的
河
川
用
途
分
類
，
原
先
所
公
告
者
多
為
乙
類
，
只
有
曾
文
溪
的
玉
峰

攔

河
壇
至
西
港
大
橋
段
，
與
西
港
大
橋
至
出
海
口
段
，
被
列
為
丙
類
;
而
番
子
田
埠
則
被
列
為
丁
類
。

接
受
省
環
保
處
委
託
的
學
者
，
曾
針
對
水
質
、
水
量
、
水
資
源
利
用
現
況
與
計
畫
、
涵
容
能
力
、
目

標
的
可
達
成
性
、
民
眾
接
受
程
度
及
成
本
效
益
等
因
素
，
檢
討
曾
文
溪
各
河
段
原
有
的
分
類
，
經
過
多
次

討
論
，
鑑
於
玉
峰
攔
河
握
和
旗
山
溪
越
域
引
水
工
程
完
工
後
，
對
曾
文
溪
水
區
的
水
文
及
水
質
將
有
相
當

大
的
影
響
，
故
建
議
將
曾
文
溪
與
後
掘
溪
維
持
原
公
告
水
體
的
用
途
分
類
，
而
玉
峰
攔
河
壇
引
水
用
途
主

要
是
作
為
公
共
給
水
，
所
以
曾
文
溪
主
流
以
玉
峰
攔
河
壇
為
分
界
點
，
以
上
列
為
乙
類
，
以
下
則
為
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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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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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以
上
屬
於
丙
類
，
以
下
則
屬
丁
類
，
且
懸
浮
固
體
物
偏
高
，
並
不
適
合
作
自
來
水
的
水
源
;
如
果
要
維

持
丙
類
水
體
較
為
容
易
，
但
若
要
提
升
至
乙
類
，
就
必
須
管
制
楠
西
、
玉
井
、
南
化
和
左
鎮
等
鄉
鎮
的
汙

染
與
開
發
，
難
度
較
高
。
玉
峰
攔
河
堪
與
山
上
淨
水
場
每
年
的
供
水
量
，
共
約

三
千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若
改

為
工
業
用
水
，
則
將
其
變
更
為
丙
類
水
體
，
也
較
易
維
持
與
達
成
。

三
、
玉
峰
攔
河
堪
至
曾
文
溪
橋
河
段
|
|
受
山
上
工
業
區
廢
水
汙
染
影
響
，
此
段
的
水
質
極
差
，
近

年
來
均
呈
戊
類
;
在
曾
文
溪
橋
的
東
北
角
，
雖
然
有
自
來
水
公
司
的
曾
文
溪
淨
水
場
，
但
因
水
質
常
呈
丁

類
甚
至
戊
類
，
一
直
沒
有
使
用
，
且
因
出
水
量
有
限
，
水
公
司
亦
無
意
再
加
利
用

。

所
以
如
將
其
劃
為
乙

類
並
不
適
合
，
反
而
應
與
下
游
同
劃
為
丙
類
。

四
、
曾
文
溪
橋
至
西
港
大
橋
河
段

|
|

此
段
河
水
用
為
工
業
及
灌
溉
'
劃
為
丙
類
頗
為
適
合
，
但
它

承
受
的
汙
染
源
包
括
台
南
縣
肉
品
市
場
廢
水
、
官
田
工
業
區
放
流
水
、
善
化
地
區
的
廢
汙
水
、
西
港
的
皮

革
廢
水
等
，
汙
染
旦
旦
大
而
流
量
又
少
，
時
常
呈
現
丁
類
或
戊
類
水
質
，
所
以
如
無
法
加
強
汙
染
源
的
管

制
，
要
想
維
持
丙
類
標
準
確
不
容
易
。

五
、
曾
文
溪
西
港
大
橋
至
出
海
口
河
段
|
|
此
段
的
河
水
鹽
度
、
比
電
導
度
偏
高
，
僅
適
合
鹹
水
養

殖
'
但
不
適
合
灌
溉
'
所
以
原
規
畫
為
丙
類
並
不
合
適

。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的
水
質
監
測
，
生
化
需
氧
量
與

氮
氮
都
偏
高
，
只
有
河
口
達
到
丙
類
標
準

。

由
於
目
前
供
作
養
殖
用
水
，
所
以
如
能
加
強
控
制
上
游
的
汙

染
源
，
可
仍
維
持
丙
類
用
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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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後
掘
溪
發
源
地
至
南
化
水
庫
大
壩
河
段

l
l

南
化
水
庫
專
供
公
共
用
水
，
每
天
供
給
台
南
縣
市

與
高
雄
縣
市
自
來
水
八
十
萬
噸
，
是
該
區
最
重
要
的
自
來
水
水
源

。

近
年
來
的
水
質
尚
屬
良
好
，
氯
氮
濃

度
平
均
為
每
公
升
零
點
一
九
四
毫
克
，
總
磷
每
公
升
零
點
零

三
九
毫
克
，
都
在
乙
類
標
準
之
內
，
而
其
他

水
質
項
目
則
都
在
乙
類
標
準
以
上
;
至
於
葉
綠
素
濃
度
，
平
均
在
每
公
升
七
點
八
五
克
，
屬
普
養
階
段

。

當
地
為
山
區
，
人
口
稀
少
，
水
質
容
易
保
護
，
水
質
目
標
本
可
列
為
甲
類
，
但
因
集
水
區
的
雨
水
自
然
沖

刷
，
使
得
背
景
水
質
總
磷
為
之
提
高
，
難
以
達
到
甲
類
標
準
'
故
而
列
為
乙
類
較
為
適
合

。

七
、
南
化
水
庫
大
壩
至
曾
文
溪
匯
流
口
河
段

i
l

後
掘
溪
的
河
水
被
南
化
水
庫
攔
截
後
，
下
游
在
枯

水
期
間
幾
乎
沒
有
流
量
，
即
使
目
前
沒
有
其
他
用
途
，
但
為
維
持
曾
文
溪
下
游
的
山
上
淨
水
場
的
水
質
，

此
段
至
少
仍
應
維
持
丙
類
標
準
。

八
、
菜
寮
溪
發
源
地
至
鏡
面
水
庫
大
壩
|
|
鏡
面
水
庫
所
供
給
者
為
自
來
水
與
灌
溉
用
水
，
集
水
區

甚
狹
，
且
均
為
農
地
，
氮
與
磷
酸
鹽
較
高
，
所
以
原
劃
為
乙
類
用
途
尚
屬
合
適

。

九
、
鏡
面
水
庫
大
壩

至
曾
文
溪
匯
流
口
河
段
|
|
菜
寮
溪
鏡
面
水
庫
集
水
面
積
只
有
二
點
七
三
平
方

公
里
，
儘
管
人
口
不
多
，
亦
無
工
商
業
，
但
河
水
流
量
小
，
且
受
農
業
汙
染
，
因
此
玉
峰
橋
下
的
水
質
竟

屬
丁
類
，
甚
至
戊
類
，
與
原
定
目
標
的
乙
類
，
相
差
甚
遠
。

十
、
烏
山
頭
水
庫
|
|

它
與
曾
文
水
庫
串
聯
，
供
給
自
來
水
以
及
工
業
、
灌
溉
用
水
，
亦
是
嘉
南
地

區
最
重
要
的
水
源
，
而
水
質
與
曾
文
水
庫
相
近
，
達
到
乙
類
標
準
，
可
繼
續
維
持
乙
類

。

... 71 

2 
婉
蜓
曲
流
遠
山

走

v 



v 

輛
“
文
溪
戀
戀
母
河
" '。
、、、

、。
~、ζ'::;:..，..。

大
於
二十
穹言 一-

克、

歷穹
年 J

回
來捕

的?

李|
Eff 
測搓

口輝
有三玄

塾 YR
藝養
目殖
/1'、 '

書比
1間:，請
…甩

用道

水量
的小

在於
宙斗

謀遠

準 B
口-

所~
以台

原，
劃而

為溶

丁氧
類每

亦公
屬升

適
合
。

涓
滴
溪
水
充
分
運
用

曾
文
溪
從
阿
里
山
上
一
路
流
下
，
沿
途
經
過
村
莊
、
鄉
鎮
無
數
，
而
所
經
之
處
，
人
們
都
紛
紛
各
取

所
需
。

嘉
南
農
田
水
利
會
截
取
溪
水
，
灌
溉
嘉
南
平
原
;
糖
廠
取
水
用
來
製
糖
;
自
來
水
廠
則
供
應
本
區

居
民
的
民
生
用
水
。

一
般
小
民
則
汲
取
溪
水
用
來
洗
褲
、
澆
灌
，
或
者
用
以
養
殖
。

但
嘉
南
平
原
雖
稱
是
台
灣
最
富
庶
的
魚
米
之
鄉
，
卻
也
時
常
苦
於
缺
水
。
以
全
台
灣
蓄
水
量
最
大
的

曾
文
水
庫
為
例
，
在
規
畫
興
建
時
的
計
畫
水
量
是
十
億

一
千
七
百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其
中
農
業
用
水
九
億
六

千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公
共
用
水
五
千
七
百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但
據
估
計
，
每
年
平
均
的
可
用
水
量
為
八
億
六
千
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年
缺
水
率
是
百
分
之
十
五
點
四
。

從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曾
文
水
庫
營
運
以
來
，
每
年
實
際
營
運
水
量
在
十
億
立
方
公
尺
以
上
者
，
只
有
六

十
五
年
和
六
十
七
年
，
其
他
都
有
不
足
，
甚
至
還
有
六
個
年
度
，
每
年
僅
六
億
至
七
億
立
方
公
尺
。
然

而
，
一
般
民
眾
並
不
覺
得
有
太
多
的
不
便
，
這
是
因
為
在
公
共
給
水
不
足
的
時
候
，
都
是
犧
牲
農
業
用
水

予
以
支
應
，
所
以
這
些
年
來
水
稻
就
被
迫
休
耕
了
五
次
，
其
中
每
年

二
月
至
五
月
灌
溉
的
一
期
稻
作
休
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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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次
，
而
在
豐
水
期
的
七
月
至
十
月
灌
溉
的
二
期
作
則
休
耕
一
次
，
至
於
甘
一
庶
雜
作
田
，
亦
被
迫
停
灌
達

四
十
四
次
之
多
。

以
下
分
段
敘
述
各
地
對
於
曾
文
溪
水
資
源
的
利
用
狀
況
﹒

.

發
源
地
至
曾
文
水
庫

曾
文
水
庫
以
上
的
水
資
源
利
用
，
主
要
是
供
嘉
義
縣
大
埔
鄉

地
區
作
為
公
共
用
水
;
每
年
一
至
六
月

的
枯
水
期
問
，
大
埔
淨
水
場
大
約
都
會
從
曾
文
水
庫
抽
取
四
萬
噸
的
水

。

東
口
至
玉
峰
攔
河
堪

曾
文
溪
流
域
的
灌
溉
用
水
，
大
部
分
都
是
先
由
曾
文
水
庫
發
完
電
後
，
再
流
至
烏
山
頭
水
庫
，
循
密

如
蜘
蛛
網
的
嘉
南
大
圳
灌
溉
系
統
，
運
送
到
各
鄉
鎮
。

每
年
水
利
會
所
取
得
的
水
權
，
是
九
億
噸
。

自
東
口
以
下
，
曾
文
溪
的
溪
水
只
作
為
零
星
的
補
充
灌
溉
用
水
，
尤
其
是
曾
文
溪
中
下
游
的
水
質

不

好
，
必
須
和
嘉
南
大
圳
裡
的
水
庫
水
混
合
後
，
才
可
供
使
用

。

因
此
，
從
楠
西
引
大
埔
溪
的
溪
水
，
每
秒
少
則
五
點
六
八
立
方
公
尺
，
多
則
九
十

三
點
零
七
立
方
公

尺
，
先
送
往
烏
山
頭
水
庫
，
再
從
官
田
鄉
的
烏
山
頭
段
引
水
，
供
嘉
義
及
台
南
地
區
的
農
田
灌
溉
。
另
'

五
月
至
十
月
，
在
灣
丘
段
及
鹿
陶
洋
段
，
引
灣
丘
溪
的
溪
水
，
惟
水
量
較
少
，
每
秒
只
有
零
點
三
立
方
公

尺
。

至
於
山
上
及
桶
玉
淨
水
場
，
則
是
直
接
抽
引
曾
文
溪
的
溪
水
，
以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度
為
例
，
楠
玉
淨

水
場
的
出
水
量
為
二
百
六
十
萬
噸
，
而
山
上
淨
水
場
則
有
九
百
一
十
八
萬
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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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峰
攔
河
堪
至
百
港
大
橋

亦
為
農
業
灌
溉
用
水
，
從
宮
田
鄉
三
塊
厝
段
引
每
秒
零
點
零
四
至
零
點
零
五
立
方
公
尺
、
西
庄
段
引

每
秒
零
點
五
至
零
點
八
六
八
立
方
公
尺
、
西
港
鄉
八
分
段
引
零
點
二
至
零
點
六
立
方
公
尺
、
安
定
鄉
海
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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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四
處
散
落
漂
流
的
蚵
架

造
成
河
道
污
染
，

破
壞
美
麗
景
觀

更
影
響
水
流
。
(
成
功
大
學
水

利

系
提
供
)

段
引
每
秒
零
點
四
五
至
零
點
六
立
方
公
尺
。
而
善
化

糖
廠
以
前
每
年
十

二
月
至
次
年
三
月
製
糖
期
間
，
每

天
也
都
會
從
縱
貫
鐵
路
橋
下
游

三
十
公
尺
處
，
由
曾

文
溪
抽
取
一
萬
七
千
七
百
三
十
五
立
方
公
尺
的
水

~ 

量
。

西
港
大
橋
至
曾
文
溪
出
海
口

圓
姓
橋
至
出
海
口
的
右
岸
，
係
以
鹹
水
魚
塌
養

殖
嵐
目
魚
、
草
蝦
為
主
，
部
分
的
養
殖
用
水
即
取
自

曾
文
溪
o

台
南
縣
七
股
鄉
的
水
產
養
殖
'
民
國
八
十

五
年
時
達
到
六
千
四
百
六
十
公
頃
之
多
。

後
掘
溪
發
源
地
至
曾
文
溪
注
入
口

每
年
六
月
至
十
月
，
玉
井
鄉
芒
子
芒
段
引
後
掘

溪
水
每
秒
零
點
二
立
方
公
尺
，
以
補
助
芒
子
芒
地
區

所
不
足
的
灌
溉
水
源
。



菜
寮
溪
發
源
地
至
曾
文
溪
注
入
口

菜
寮
溪
僅
有
上
游
之
鏡
面
水
庫
提
供
公
共
用
水

。

鏡
面
水
庫
每
天
的
出
水
量
是
四
千
立
方
公
尺
，
民

國
八
十
七
年
度
的
總
出
水
量
為
八
十
二
萬
噸
。

鳥
山
頭
工
業
水
龍
頭

烏
山
頭
水
庫

烏
山
頭
水
庫
每
年
提
供
的
工
業
用
水
，
達
二
千
七
百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其
他
的
工
廠
用
水
則
若
非
使
用

自
來
水
，
即
取
自

地
下
水
。

在
公
共
用
水
方
面
，

烏
山
頭
水
庫
供
應
的
亦
不
在
少
數
，
以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
度
為
例
，
供
應
烏
山
頭
給
水
廠
的
就
有
九
千

零
四
十
二
萬
噸
，
而
供
應
潭
頂
淨
水
廠
的
水
量
也
有

三
千
二

百
三
十
五
萬
噸
。

番
子
回
瑋

番
子
田
埠
亦
名

「
隆
田
埠
」
'
乃
是
曾
文
溪
主
要
的
養
殖
區
之
一
，
係
以
草
魚
、
鰱
魚
及
鯉
魚
等
為
主

的
淡
水
養
殖
'
部
分
養
殖
用
水
取
自
曾
文
溪
;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，
官
田
、
下
營
及
麻
豆
的
水
產
養
殖
面

積
，
將
近
一
千
二
百
公
頃
。

另
外
，
官
田
鄉
的
西
庄
段
，
在
每
年
五
月
至
十
月
之
間
，
也
自
曾
文
溪
抽
取

每
秒
一
立
方
公
尺
的
水
量
，
供
麻
豆
鎮
及
下
營
鄉
的
農
田
灌
溉

。

此
外
，
近
年
尚
有
擴
建
南
化
水
庫
及
興
建

玉
峰
攔
河
壇
等
計
畫
陸
續
完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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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化
水
庫
越
域
引
水
計
畫
中
的
甲
仙
攔
河
壇
工
程
，
已
在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完
成
敢
用
，
在
每
年
六
月

至
十
月
的
豐
水
期
間
，
截
取
旗
山
溪
的
河
水
引
進
南
化
水
庫
，
為
台
南
、
高
雄
地
區
增
加
了
不
少
供
水

量
。
但
為
因
應
需
求
，
當
局
還
想
為
南
化
水
庫
的
大
壩
加
高
二
十
公
尺
，
卻
遭
台
南
縣
民
的
反
彈
。

至
於
玉
峰
攔
河
堪
，
則
是
興
建
在
曾
文
溪
主
流
與
支
流
菜
寮
溪
匯
流
處
下
游

二
百
公
尺
處
，
以
截
取

曾
文
溪
豐
水
期
剩
餘
的
水
量
，
提
高
山
上
淨
水
場
的
供
水
能
力
，
完
成
後
每
年
可
增
加
二
千
萬
噸
的
供

水
，
提
供
給
台
南
科
學
園
區
、
台
南
科
技
工
業
區
，
以
及
台
南
地
區
的
民
生
用
水
。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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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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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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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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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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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會
，
氏
國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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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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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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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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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自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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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台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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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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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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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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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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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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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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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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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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